
二林鎮立幼兒園收退費標準修正草案總說明 

依審計部臺灣省彰化縣審計室一百一十三年一月十八日審彰縣二字

第一一三一三零零零零二零二號函核復事項修訂，修訂重點在於第

四點、第五點及第六點有關退費之計算方式，應核實以日計算辦理

退費，爰擬具『二林鎮立幼兒園收退費標準』修正草案，其修正要

點如次： 

一、 修正收費基準依據表格。(修正條文第二條) 

          修正本園之收費項目，依本鎮立幼兒園收費基準表〈詳

附表〉規定辦理。 

二、 修正幼兒中途入園收費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 

     修正幼兒中途入園，收費規定係依家長每月繳交費用、

幼兒當月就讀日數及當月教保服務日數比率核實計算，倘有

餘數採無條件捨去方式辦理。 

三、 修正幼兒因故無法就讀而離園者退費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修正幼兒因故無法就讀而離園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退

費： 

（一）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前未入園全額退費。 

（二）中途離園按幼兒當月未就讀日數及當月教保服務日數比

率核實計算，倘有餘數採無條件進位方式辦理。 

四、 修正幼兒因故請假退費規定及因法定傳染病或流行病或流行性

疫情等強制停課退費規定(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一款、第二款) 

     修正幼兒因故請假並於事前辦妥請假手續，且請假日數連

續逾五日（不含假日）者，應按請假日數及當月教保服務日數

比率核實計算退費，倘有餘數採無條件進位方式辦理。但未於

事前辦妥請假手續者不予退費。 

    因法定傳染病或流行病或流行性疫情等強制停課連續逾五

日（含假日）者，應按停課日數及當月教保服務日數比率核實

計算退費，倘有餘數採無條件進位方式辦理。 

五、 修正實施日期(修正條文第七條) 

     本收退費標準經報彰化縣政府核定後實施。 



 


